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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32           证券简称：新产业        公告编号：2022-012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收益权转让及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产业”）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新产业”）

的函告，获悉西藏新产业因归还质押融资款项并解除部分质押股份的需要，于

2022 年 4 月 6 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信托”）签订了《西藏信

托-星途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票收益

权转让合同》”）、《西藏信托-星途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收益权回购合同》

（以下简称：“《股票收益权回购合同》”）和《西藏信托-星途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股票质押合同》（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合同》”），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票的

股票收益权转让予西藏信托，并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办理了上述部分公司股票的

质押手续，将该部分公司股票质押予西藏信托，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方 

1、转让方、回购方：西藏新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先定 

住所：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B 区 6 栋 1 单元 2 楼 1 号 

2、受让方：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以“西藏信托-星途 66 号集合资金信托集

合”受托人之身份） 

法定代表人：周贵庆 

住所：西藏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路 1 号阳光新城别墅区 A7 栋 

（二）标的股票收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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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让方合法持有的新产业 3,831 万股股票为标的股票，标的股票的收益权

的持有者享有的、在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内基于（1）标的股票的卖出收入；

（2）标的股票产生的其他收入而产生的、获取上述全部收入的权利。 

（三）股票收益的转让 

转让方向受让方转让标的股票的收益权、受让方按转让价款从转让方处购买

标的股票的收益权。自转让日（2022 年 4 月 11 日）起，合同项下标的股票收益

权转移至受让方名下，受让方享有前述股票收益权项下的所有收益。 

（四）股票收益权的实现 

在受让方持有标的股票收益权期间内基于（1）标的股票的卖出收入；（2）

标的股票产生的其他收入（含上市公司场外现金分红）而产生的全部收入作为实

现价款归受让方所有，转让方应当于收到前述任意一笔收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将所收到的收入款项全额划付至信托专户。 

自转让日（含当日）起，标的股票因送股、转增股份、现金红利（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派发）等原因而获得的无需支付对价的股票及股权权益的

收益权归属受让方。 

（五）股票收益权的回购 

回购方应于回购日（2023 年 6 月 20 日）回购已向受让方转让的股票收益权，

回购方应当在股票收益权的回购日将回购价款余额支付至受让方的信托专户。标

的股票收益权作为一个整体，在回购方向受让方支付完毕全部回购价款及其他应

付款项（如有）之日起（含当日）受让方持有的股票收益权即已转让给回购方，

回购方享有对标的股票的股票收益权。 

二、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办理质押的基本情况 

为担保回购方在上述《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股票收益权回购合同》项下

的义务的履行，西藏新产业与西藏信托于 2022年 4月 6日签署《股票质押合同》，

约定西藏新产业将其持有的新产业 3,831 万股股票质押给西藏信托。 

双方已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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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毕上述西藏新产业持有的 3,831 万股限售流通股的股票质押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一） 本次股份办理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西藏新

产业 
是 3,831.00 18.14% 4.87% 

是（首

发前

限售

股） 

否 
2022 年

4 月 8 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 
西藏信托 

偿还

金融

机构

借款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翁先定所持质

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西藏新

产业 
21,117.74 26.84% 9,596.00 13,427.00  63.58% 17.07% 13,427.00  100% 7,690.74  100% 

翁先定 2,619.72 3.33% 1,833.00 1,833.00 69.97% 2.33% 1,833.00 100% 786.72 100% 

合计 23,737.46 30.17% 11,429.00 15,260.00  64.29% 19.40% 15,260.00  100% 8,477.46  100% 

注：上表在计算本次质押前质押股份数量、本次质押后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时，

包括了西藏新产业拟在归还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资管”）质押融资

款项后办理解除质押的股票 3,170 万股，以及西藏新产业 2022 年 4 月 7 日向 IPO 保荐机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申请解除质押的股票 3,420 万股

（该部分质押股份不涉及融资与还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所质

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西藏新产业及翁先定先生承诺，当质

押的股份出现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根据规定披露相关信

息。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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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三、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到账后西藏新产业将用于归还安信资管质押融资

并向安信资管申请解除股份质押，归还安信资管质押融资并办理解除质押后，西

藏新产业质押融资总额无增加，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

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

的质押股份合计 3,796 万股，占西藏新产业和翁先定先生合计所持股份比例为

15.9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83%，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7.00 亿；不存在超 6

个月且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该等股票质押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产业

投资，股权类投资，以及用于信阳新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主要还款资

金来源为收回投资收益、获得股票分红、股票质押融资等，西藏新产业及翁先定

先生具备履约能力。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

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的股份质押事项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被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为

了避免其质押比例较高未来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公司控

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拟通过以下措施降低股份质押比例： 

（1）归还安信资管质押融资款项并办理解除已质押的 3,170 万股股票（占

西藏新产业及翁先定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票的 13.35%）； 

（2）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人翁先定先生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向公司 IPO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提交了解除质押股份的申请，拟申请解除

为减少新华财富事件对公司及其他股东造成不利影响而于 2020 年 5 月 8 日质押

给华泰联合证券的西藏新产业所持的公司 1,800万股（转增股本后为 3,420万股，

占西藏新产业及翁先定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票的 14.41%）股票，该笔质押因不

涉及融资需求，因此不会给公司实际控制人带来资金偿付压力，亦不会对上市公

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该笔解除质押事项尚需华泰联合证券内部进行审批，完成

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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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笔股份质押完成解质押手续后，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新产业及实际控制

人翁先定先生合计质押的股票数量占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比例将降至 36.52%。 

四、 备查文件 

(一)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三) 《股票收益权转让合同》《股票质押合同》《股票收益权回购合同》； 

(四)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1 日 

 


